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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噪音影响现代城小区的居
住环境，要求安装隔音屏。

南京市秦淮区延龄巷5-35号的烧烤店油烟扰民。

南京市建邺区朝天宫街道秣陵路的阿西木烧烤店
油烟扰民。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街道恒盛金陵湾小区后面
的扬子江大道，噪声扰民，2015年当地承诺建隔音
设施，但至今未有任何措施，投诉人诉求要求公开
建隔音屏的方案。

投诉人对前期“投诉人反映南京市溧水区卧龙山存
在砍树建墓地、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问题处理结
果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1、答复中的景山公墓与
投诉人反映的墓地不是同一个；2、并未解决私建墓
地问题。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金箔路龙园小区门面房和
小区内共有两家饭店，油烟和噪声扰民。

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普六路大华锦绣华城桂美
颂小区13栋的污水管道泄露，导致地基下沉。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莱茵小镇小区2栋和3栋楼

下三四家饭店（比邻乡村等）油烟扰民，小区内很多

住户将污水接入雨水管。

2015 年江苏省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南京

市也配套了相关规定，明确居民楼不能新建或扩建

餐饮店，举报人反映当地工商部门违规给南京市秦

淮区双塘街道集庆路43-2的招牌酸菜鱼店发营业

执照，造成油烟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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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21 世纪现代城小区 A、B 组团（1-17 幢）位于江宁区秣陵街道，西邻双龙大道，南临庄排路，由南京二十一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该项目
于2007年取得环保部门审批意见，2011年通过环保部门验收。经初步测算，该小区房屋距离双龙大道最近约50米，已安装了双层隔声门窗。
2、双龙大道属于104国道，是一条连接江宁与南京主城区的一条重要的南北向通道，双龙大道21世纪现代城小区段为双向8车道，路幅全宽52米，
设计时速70公里/小时。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单后，2018 年 6 月 19 日上午，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工程计划科科长魏厚发会同区环保局、开发区管委会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经现
场调查，21世纪现代城小区距离双龙大道最近的A、B组团距离双龙大道约50米。
双龙大道连接江宁区和主城，是混凝土搅拌车等大型工程车辆通行的重要道路，夜间有很多渣土车、混凝土搅拌车、货车在该路段行驶。
江宁区环保局在21世纪现代城小区西侧离马路最近的16栋5楼阳台外对双龙大道进行昼夜噪声监测。经检测，昼间噪声值为63.8分贝，夜间噪声
值为61.6分贝，均超标。
举报人反映的噪声扰民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双龙大道21世纪现代城小区段，渣土车、混凝土搅拌车、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时噪声超标，但此段为地面道路，不具备建设隔声屏障的条件，因此存
在噪声扰民问题。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核实，该“炒饭王烧烤”店位于秦淮区五老村街道延龄巷 5-35 号，营业执照注册名为南京市秦淮区签签旺餐饮店，注册号为 320104600405293

（2014年5月9日领照），餐饮服务许可证编号为JY23201040070459（2018年2月7日领证），员工健康证齐全，符合经营许可。该店经营场所的住
房性质为南京市非住宅类用房（该处为延龄巷与户部街交界处，二楼以上为住宅，该店位于一楼；房屋产权证上地址为户部街5号，已由社区确认）。
该店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单后，秦淮区协调联络组及时分转，明确由五老村街道牵头主办，区环保局、城管局、市场监管分局协办。6月18日下午13：30，秦淮区五老
村街道主任蔡嘉带队，与区市场监管分局、环保局、城管行政执法中队、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
经查，该店厨房设有隔油隔渣池，一周前刚刚更换了油烟净化器，且使用正常，排口位于门头下方（临街）。店门南侧有一台烧烤炉，烧烤炉自带两台
油烟净化器。
经查，举报人反映的油烟扰民情况属实。
存在的问题
该店经营过程中，存在油烟排放扰民问题。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阿西木烧烤店”，位于秣陵路1-19号居民楼下（临街），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拆迁安置的连家房（“经营门面+居住”），门头店名为新疆阿西木烧烤
（秣陵路第十二分店），已经营约两年，无工商营业执照。
调查核实情况
6月18日中午12：20接到交办单后，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朝天宫街道牵头办理。14：15朝天宫街道工作人员首先赶赴现场查看。随后，
区委常委、副区长程军带领区环保、市场监管、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赶到现场，调查核实。
该烧烤店无经营许可证，有一台带净化设备的无烟烧烤炉，放置于室内前庭。烧烤类经营项目由于油烟量大且相对集中，经营过程会产生油烟扰民
现象。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无证经营，烧烤油烟扰民。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地点为扬子江大道高架桥，位于恒盛金陵湾小区北侧，桥梁段长度约400米，其中钢箱梁结构长度约为250米，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长度约为150
米。该段高架为快速通道，S型交通走向，在金陵湾小区北侧穿过，来往车辆频繁，大重型车辆较多，车辆经过时会产生噪声。恒盛金陵湾项目由恒
盛江旭（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开工建设，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5幢建筑的阶段验收并交付，项目总体竣工计划时间为2021年12月。
调查核实情况
2018 年 6 月 18 日接到交办单后，鼓楼区政府立即交办，区城管局朱建平会同区环保局俞寿生、区住建局、热河南路街道等相关人员进行了现场调
查。区环保局对金陵湾小区环境噪声区划进行了确认（该小区所处区域环境噪声区划类别为2类，昼间噪声排放限值为60分贝，夜间噪声排放限值
为50分贝），区环境监测站昼间监测结果显示，金陵湾2幢5楼外噪声等效声级为：63.9分贝，超标3.9分贝；金陵湾2幢14楼外噪声等效声级为：66.2
分贝，超标6.2分贝；金陵湾4幢5楼外噪声等效声级为：65.6分贝，超标5.6分贝；金陵湾4幢12楼外噪声等效声级为：68.1分贝，超标8.1分贝；金陵
湾4幢23楼外噪声等效声级为：67.3分贝，超标7.3分贝；夜间监测结果显示，金陵湾2幢5楼外噪声等效声级为：64.7分贝，超标14.7分贝；金陵湾2
幢14楼外噪声等效声级为：63.5分贝，超标13.5分贝；金陵湾4幢5楼外噪声等效声级为：65.1分贝，超标15.1分贝；金陵湾4幢12楼外噪声等效声
级为：64.0分贝，超标14.0分贝；金陵湾4幢23楼外噪声等效声级为：64.6分贝，超标14.6分贝。
该段高架桥车辆往来频繁，靠近恒盛金陵湾小区一侧目前没有安装隔声屏，噪声扰民情况属实。
举报人反映的2015年当地承诺建隔声设施，但至今未有任何措施的问题，经了解没有单位做过此类承诺。2008年3月市环保局对金陵湾项目的环
评批复中，明确提出了“对穿越本项目的滨江大道段须专业设计安装全封闭隔声屏障”、“项目竣工后，三个月内完成验收监测”的意见。
金陵湾小区共规划建设15幢建筑，目前有5幢竣工交付，总体竣工交付计划在2021年底。此前开发商已完成了建设全封闭隔声屏的项目立项，并
完成了全封闭隔声屏的调研和初步设计方案。为项目的科学、安全实施，开发商委托专业桥梁检测单位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扬子江大道高
架桥进行了检测，并形成了《南京市鼓楼区滨江大道桥增加声屏障后承载能力检算报告》。2018 年 6 月 1 日上午，区城管局组织相关部门及中铁大
桥设计院、江苏建科院、南京城交院相关专家，对《南京市鼓楼区滨江大道桥增加声屏障后承载能力检算报告》进行了认真论证，形成意见认为，采用
全封闭隔声屏附加荷载会引起钢箱梁结构变形过大，桥梁结构无安全储备，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目前开发商正在调整方案设计。
存在问题
扬子江大道高架桥靠近恒盛金陵湾小区一侧没有安装隔声屏，车辆过往产生的噪声存在扰民现象。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公墓现名为景山村景山公墓，是由原溧水县群力乡于1996年按照溧水县政府关于殡葬改革要求，安排原群力乡蒲杆村委会在卧龙山
南面山坡建设的一处村级公益性公墓，位于卧龙湖小区北面，卧龙湖小区规划建设红线之外，原群力乡政府未办理用地、规划、林业方面的许可。该
公墓原采用建设地点卧龙山名称，称为“卧龙公墓”，但当时未由民政部门正式批复命名。2000年，原溧水县实行村级区划调整，蒲杆村与石坝村合
并更名为景山村。2001年原群力乡合并给东屏镇后，由东屏镇政府以文件形式上报县民政局审批，东屏镇政府上报时把景山公墓与卧龙公墓一并
上报，2002年县民政局下文，按照景山村委会名字对景山公墓和卧龙公墓统一命名批复为景山村景山公墓。
在公墓建设之前，卧龙山南麓便是景山村村民祖坟安葬地，已有若干座村民安葬的祖坟。为方便群众上坟以及强化森林防火管理，自 2016 年清明
节开始，溧水区经济开发区每年组织人员对景山公墓区域内的杂草开展清理；2018年5月中旬，在公墓周边增种林木，进一步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1、6 月 8 日，溧水区接到第 3 批第 8 号案件后，高度重视，立即安排经济开发区牵头办理。6 月 8 日下午，溧水区政府经地生副区长带领溧水区民政
局、农业局、环保局、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赴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6 月 9 日上午，溧水区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张磊、农服中心主任谢学
模会同溧水区森林警察大队工作人员分别对南京卧龙湖置业有限公司、景山行政村以及景山行政村蒲杆自然村相关人员进行了谈话询问，并赴现
场进一步调查核实。
2、6月10日，溧水区接到第5批第4号案件后，再次安排经济开发区牵头办理。6月10日下午，溧水区政府经地生副区长带领区信访局、民政局、农
业局、环保局、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再次赴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6 月 11 日下午，溧水区人民政府薛凤冠区长、经地生副区长带领区相关部门及
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赴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6月14日，溧水区委谢元书记带领区相关部门及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进行现场检查督办。
3、6月18日，溧水区接到第13批第5号案件后，安排经济开发区牵头办理。6月19日，区经济开发区组织民政、景山村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赴现
场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与卧龙湖小区6位业主代表在南京卧龙置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见面会，会上业主代表提出的主要诉求为对小区北面的公
墓（即景山村景山公墓）及围墙外靠近小区的村民祖坟进行迁移，区经济开发区将相关调查情况及政策要求予以了通报，表示公墓及祖坟迁移无政
策支撑。
通过调查核实，溧水区卧龙山只有一座公墓即景山村景山公墓（原卧龙公墓），前期答复中的景山村景山公墓名称、地址正确，即是反映的卧龙湖小
区北面的原蒲杆村建设的“卧龙公墓”。开发区已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和管理，暂未发现新建墓地现象，举报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核实，东山街道金箔路龙园小区门面房和小区两家饭店分别为新东新湘菜馆和饭小柒饭店。
1、新东新湘菜馆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金箔路298号，工商注册名称为南京市江宁区新龙园湘菜馆，营业面积300m2，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
营许可证齐全。该店为独立商业用房，共三层，北侧为龙园小区，西侧为龙园街心公园，油烟净化设施和风机安装在三楼楼顶。
2、饭小柒饭馆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金箔路326号，工商注册名称为南京市江宁区孙梅麻辣烫店，经营面积20m2，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安全许
可证齐全。该店经营麻辣烫，采用蒸煮工艺，不涉及油烟和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
6月16日下午，东山街道办事处陈炳晖主任、丁玲副主任带领街道环保所、综合执法大队、市场监管局东山分局、晓里社区等会同区环保局进行现场
调查。6月17日，江宁区环境监测站对新东新湘菜馆的油烟和噪声进行监测。经监测，新东新湘菜馆油烟排放达标，龙园小区居民敏感点处噪声值
为58.5dB(A)，达标。
6月18日下午，东山街道办事处丁玲副主任带领街道环保所、综合执法大队、市场监管东山分局、晓里社区会同区环保局再次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检
查发现，新东新湘菜馆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
现场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但两家饭店均位于居民住宅附近，存在油烟及噪声扰民风险，举报人反映的新东新湘菜馆和饭小柒饭馆油烟及噪声扰民
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1、新东新湘菜馆存在油烟、噪声扰民情况。
2、饭小柒饭馆存在噪声扰民情况。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大华锦绣华城桂美颂位于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浦珠北路59号，小区建于2006年，总建筑面积233400平方米，共有居民约4600人，有30栋居民楼，举
报反映的13号居民楼共居住44户。
调查核实情况
1、6月18日，江北新区泰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权勇会同小区物业负责人前往现场。经现场调查发现，大华锦绣华城桂美颂13号居民楼下周边绿
化带填土有下沉现象，造成13号居民楼周边排水沟与建筑物脱离，导致部分管道断裂，举报反映的污水管道破损泄漏情况属实。
2、6月19日，江北新区建设与交通局科员沈欢、孙立军前往现场查看。现场调查时未发现明显地基下沉的情况，举报反映的地基下沉不属实。
存在问题
大华锦绣华城桂美颂13号居民楼绿化带填土下沉；墙面上的雨水管道地面接口处水泥有破损，地面排水沟与墙体存在脱离情况，且雨水管道局部有
破损现象。同时还发现该居民楼一户民宅厨房的室外污水管（材质PVC）有破损，有少量生活污水溢出迹象。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核实，举报人反映的餐饮店共有三家：

1、南京市江宁区比邻乡村土菜馆，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228号莱茵达财富广场2栋110室，有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

餐饮服务。

2、百之味快餐，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228号莱茵达财富广场2栋109室，主要从事快餐制售；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3、门头为九九餐厅的餐饮店已关门。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单后，2018 年 6 月 18 日下午，江宁高新区建设环保局局长郭炜、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黄剑光会同江宁区环保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城管

局对比邻乡村土菜馆等饭店及小区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

1、比邻乡村土菜馆于2009年在现址投入经营，经营面积约200平方米，后厨内有灶头2座，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2、百之味快餐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但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3、九九餐厅已停业，未对其进行例行检查。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比邻乡村土菜馆后场存在违法搭建披棚，遮挡油烟排口，导致无法对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2、百之味快餐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3、小区内存在住户污水排入雨水管隐患，待管道疏通与雨污水混流点排查工作结束后，做进一步处理。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现场核实，被举报的“招牌酸菜鱼”店，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磨盘街社区集庆路43-2号（属于居民楼下商业用房），营业执照名称为“南京市

秦淮区叶豹小吃店”，营业执照编号为320104000201603280101，注册号为320104600524152，注册日期为2016年3月28日，经营范围为“餐饮服

务”，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日期为2016年5月6日。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秦淮区高度重视，安排双塘街道牵头办理。18 日 12：30，由双塘街道李宁松主任牵头，会同区环保局、市场监管分局、安监站以及城

市管理执法中队、磨盘街道社区的相关人员在该店门前集中进行联合执法。18 日下午 15:30，区委常委、副区长程军同志率领区环保局、市场监管

局、城管局、安监局等单位负责人现场督查该小吃店整改落实情况。

经核查，该小吃店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均为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颁发后办理的证照。

集庆路43-2号“招牌酸菜鱼”，2016年 3月28日领取《营业执照》，登记名称为“南京市秦淮区叶豹小吃店”，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2016年 5月6日

领取《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项目为热食类食品制售、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该经营场所房屋用途为“商用”，经营者提供了租房合同。

双塘街道分局依据《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和《江苏省食品经营许可（食品销售类）

审查细则（试行）和食品经营许可（餐饮服务类）审查细则（试行）》，经资料审查和现场核查，该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符合许可发证要

求，遂核发《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颁布后，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履行餐饮类市场主体注册登记和食

品经营许可，严格餐饮业市场主体证照审核发放。2016年市工商局起草并提请市政府发布的《市政府关于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

的实施意见》（宁政发〔2016〕15 号）中，明确规定“饭店、茶馆、小吃店、咖啡厅等餐饮业市场主体不得将住宅作为其住所（经营场所）申请登记”。市

食药监局也明确要求各区市场监管局对利用居民住宅楼新建、扩建餐饮服务项目的，不再受理、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实践工作中，秦淮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各分局严格执行上述规定，同时，认真落实“双告知”工作要求，及时将餐饮类主体的工商登记信息推送至“江苏省市场监管信息系统”，

告知相关许可部门；同时按照省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工商登记后置审批事项目录》提醒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其拟从事的事项中如有

需要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的，应当尽快到相应审批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了解后，现场签署《承

诺书》，承诺其已经清楚相关事项及审批部门，并承诺在未取得许可审批之前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对餐饮业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是否属于“未设立配套规划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等问题，不属于工商

登记和食品经营许可的法定审查职责。2017年10月，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对7位市民联合诉讼建邺区市场监管局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向不具备

条件的经营场所（无规划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发放许可证一案，经法院审理，对原告要求撤销行政许可的请求不予支持，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诉求中“2015年江苏省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南京市也配套了相关规定，明确居民楼不能新建或扩建餐饮店，举报人反映当地工商

部门违规给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集庆路43-2的招牌酸菜鱼店发营业执照。”不属实。该店油烟扰民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该餐饮店位于居民楼下，无专用排烟管道，2015年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颁布后核发证照，经营过程中存在油烟扰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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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宁区政府责成道路管养单位加强路面巡查维护，保持路面状况良好，避免路面破损造成车辆行驶
中噪声增加。
2、江宁区交通部门对双龙大道加强道路车辆管制，严查车辆扰民行为。
3、江宁区政府责成属地街道做好居民宣传解释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在双龙大道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对渣土车、混凝土搅拌车、货车等大型车辆超速、超
载、抛洒滴漏、不按规定时间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处理整改情况
各责任单位于6月18日到现场约谈该店负责人。
1、区环保局责令“炒饭王烧烤”店于 6 月 19 日上午八点前将店门南侧烧烤炉拆除；立即调整油烟排口
位置；定期清理厨房油烟净化器和隔油隔渣池，并建立清洗记录台账，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油烟达
标排放。
2、区市场监管局五老村分局要求该店守法经营，配合相关部门抓紧整改。
3、区城管局五老村执法中队责令该店拆除门头店招上的“烧烤”发光字；重新调整店外安装位置有问
题的油烟净化排放设施。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该店现已停业整改，烧烤炉、门头店招上的“烧烤”发光字及安装位置有问题的油烟净化排放设
施已拆。
整改期间，五老村街道将安排人员加强巡查，确保整改到位前该店不再营业。

处理整改情况
1、秦淮区市场监管局开具了《停止无证、照经营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营业。
2、朝天宫街道派人定岗值守，确保无证、无照情况下关门停业。下一步，街道将加大监管力度，加派人
员定岗值守，确保无证、照情况下不得经营。
问题解决情况
6月18日下午，该店已经停业。

处理整改情况
2018 年 6 月 18 日，鼓楼区协调联络组召集区督查办、城管局、建设交通局、环保局和热南街道集体约
谈了恒盛江旭（南京）房地产开发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督促其尽快完成隔声屏方案设计调整，确保
项目竣工前如期完成隔声屏建设工作。在隔声屏未完成建设前，一是由桥梁养护单位对桥面增加应
急性、临时性维修措施，减少因桥面不平整产生的跳车噪声问题；二是在由南向北入桥口和由北向南
临近金陵湾小区段高架桥上设立慢速行驶提示牌，尽量降低车辆通过该路段时产生的噪声。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开发公司已委托有专业资质单位正在对穿越本项目的扬子江大道高架桥建设直立式隔声屏开
展设计，计划在7月中旬完成直立式隔声屏建设的设计方案，待方案通过专家评审后在小区进行公开，
并立即按程序组织实施。
鼓楼区城管局将督促开发公司尽快推进该处隔声屏的建设，确保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在小区竣工前完
成隔声屏建设。

开发区将对景山公墓（原蒲杆村建设的卧龙公墓）进行闭园管理，不再安排村民骨灰安葬；继续加大对
景山公墓及其周边林区的管理力度，加强巡查防控，严禁乱砍乱伐、私埋乱葬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加
强与卧龙湖小区业主沟通交流，积极做好解释工作。

处理整改情况
东山街道要求新东新湘菜馆严格落实餐饮经营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定期清洗维护油烟净化设施，加大
对油烟处理装置日常维护，确保油烟处理装置正常运行，减少对周边居民噪声及油烟扰民影响。
问题解决情况
东山街道要求晓里社区进一步加大网格化巡查力度，督促新东新湘菜馆定期清洗油烟净化器，确保设
施正常运行，油烟稳定达标排放；同时对上述两家餐馆负责人加强环保教育，严格控制经营噪声，减少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北新区泰山街道于 6 月 24 日前对现场发现的 13 号居民楼下污水管道与墙面雨水管道连接处进
行对接修复，并将地面水泥裂缝进行填补；
2、江北新区泰山街道于 6 月 24 日前对绿化带填土下沉造成的排水沟与居民楼的裂缝进行修补，同时
清理排水沟中的杂物；
3、江北新区泰山街道于6月24日前完成对墙面雨水管道破损部位的更换，清理打扫地面溢出的污水，
保证周边环境整洁；
4、江北新区泰山街道于6月24日前对住户破损的厨房污水管完成更换。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各项整改工作均已完成。

处理整改情况

1、6 月 18 日，江宁高新区已组织第三方单位开展井内杂物清理、管道疏通与雨污水混流点排查工作，

预计十个工作日完成。

2、6月19日下午，江宁高新区组织人员对比邻乡村土菜馆后场违建披棚进行了拆除。同时，责令该店

立即更换油烟净化设备，做好油烟净化设施清洗台账记录。

3、6月19日，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百之味快餐下发通知书（江宁市监责改〔2018〕016号），责令

立即停止经营活动。

4、秣陵街道督促小区物业加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引导居民自觉减少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行为。

问题解决情况

1、比邻乡村土菜馆已于6月21日完成油烟净化设备的更换。

2、百之味快餐因未领取证照目前已停业整改，在未办理相关执照前不得开展经营行为。

3、江宁高新区已组织第三方单位对雨污水井内杂物进行了清理，同步开展管道疏通与雨污水混流点

排查工作，预计排查工作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待完成上述工作后将根据排查结果制定实施方案，并

落实相关改造工程。

4、江宁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对九九餐厅进行巡查，进一步核实其经营情况。一旦发现九九餐厅

有经营行为，江宁高新区将联合区环保局、江宁区市场监督局对其油烟净化设施及经营情况进行现场

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作出相应处理。

5、江宁高新区将进一步加强对3家饭店的日常监管，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餐饮单位环境主体责任。加强

对油烟净化设施的日常维护与保养，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转，按时清洗油烟净化设施且做好清洗记录，

落实长效管理。

处理整改情况

1、6月18日下午，秦淮区双塘街道办事处会同区环保局、市场监管分局、安监站、城管执法中队等单位

工作人员，联合约谈了实际经营人，要求其立即将店内外卫生打扫干净，立即关门停业转让，禁止在居

民楼经营餐饮店行为。

2、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区环保局开具了《南京市秦淮区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市场监

管局开具了《责令改进通知书》、安监站开具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城管执法人员对后场环境卫生

也提出了整改要求。

3、举一反三，对周边涉及餐饮的店家进行排查，对该区域市容环境进行整治。

4、该店负责人表示积极配合整改，即日起停止任何经营活动，做好店内外卫生清洁工作，门店进行转

让，并写下了承诺书。

问题解决情况

1、目前该餐饮店已停业，门口张贴转让通知。

2、后场环境已在街道城管人员协助下打扫干净，室外油烟管道已被拆除。

3、门店转让期间，双塘街道安排城管和磨盘街社区人员进行巡查，确保不发生经营行为或转让后继续

从事餐饮经营。

问责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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